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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跟谁姓，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不仅是生娃时，离婚后
孩子要不要改姓，往往也是矛盾的焦点。

不过，如果夫妻离婚后，孩子他爹既在抚养费上耍赖，又对孩子不
管不问呢？那么，孩子能否改姓，甚至让孩子改随继父姓呢？

一场破碎的婚姻，就曾让永州市祁阳县女子张莉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她做到了吗？将孩子改名换姓，生父有权干预吗？看看祁阳县人民法院
调解的这个案子你就明白了……

每月400 元抚养费，生父频“赖账”

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律师说法

子女姓氏，父母不得擅自更改
彭鹏（湖南宏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现实生活中，前妻因各种原因擅

自将孩子改姓，甚至改随现任丈夫的姓，

前夫从而以孩子改姓为由拒付抚养费的

现象并不少见，但双方的做法都不合法。

父母一方擅自变更子女姓名的行为，

实际上违反了父母在决定孩子姓名权问

题上的平等原则。从根本上说，该行为

侵犯的是另一方基于姓名而享有的对子

女的亲权。

通常情况下，对于夫妻离婚后需要变

更其未成年子女姓名的，须由双方共同协

商提出书面申请，并携带户口、身份证、

孩子的户籍、离婚证到公安机关办理。

如果未成年子女原父母一方查不到下落

的，应由其父亲或母亲出具保证书或申请

人民法院宣告对方失踪，再办理姓名变

更手续。

此外，子女年满 18 周岁后，如果其

需要变更姓名，可不经父母协商达成一

致，自行持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和单位 ( 村

居 ) 相关证明，向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公安派出所提交书面材料，申请姓名变

更登记。

老爸成“老赖”，妈妈能做主给娃改姓吗

好在，艰难的生活持续 14

个月后，她遇到了幸福。

2014 年 2月，张莉在一次聚

会中与王旻相识。同年 8月，两

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婚后，张莉欣喜地发现，没

有子女的王旻对她的儿子刘凯视

如己出——下班后，王旻会辅导

小孩学习；到了周末，他也会组

织一场亲子旅行。

在张莉看来，王旻才算得上

是个称职的父亲。基于此，她萌

生了让儿子随继父姓“王”的念头。

“小孩改名前，我给刘寅发过

信息，问过他的意见，但他没回

复我。”前夫的沉默，被张莉视为

“默认”。不过，变更姓氏绝非小事，

为此，她也花了不少心思。

张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那时，给孩子改姓需要生父

在变更姓氏申请书上签字、盖

手印。“想着刘寅肯定不会配合，

我就找人代按了他的手印，伪造

了他的签名。”公安机关收到申

请材料后，很快安排民警上门核

实，但张莉有意隐瞒了离婚实情。

于是，民警在看到她提交的材料、

证件齐全后，误以为夫妻俩已沟

通好，便上报审批。最终，张莉

成功将儿子刘凯改名为“王凯”。

但 4 个多月后，张莉的这波

“操作”就被刘寅发现。

未成年孩子改姓并非不可能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

若干具体意见》的第 5 条规定：“父母双

方对 10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

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

见。”

从法律角度来说，由于10 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

备一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所以从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在司

法实践中，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结合本案来看，张莉的儿子刘凯年

满10 周岁后，即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此时，张莉在变更子女姓氏时只要

问询刘凯的意见并取得对方的同意，那

么，即便张莉未和前夫刘寅协商，其变

更姓氏的行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在这

种情况下，刘寅如果依此提起诉讼，法

院也会考量孩子的真实想法从而依法判

决。所以，张莉如果现在想变更孩子的

姓氏，或许不需要等到儿子年满18 周岁。

不过，父母在给孩子变更姓名时还

需慎而又慎。一方面要从保护未成年子

女的身心健康出发，考虑子女的真实意

愿；另一方面，孩子入学后，大量的学籍、

学历信息都需要登记孩子的姓名，一旦

改名后，这些信息的登记人就都要更改。

所以，如果子女确实有改名换姓的必要，

父母最好在子女读小学或幼儿园时进行

更改，这样才能减少影响。

再过一个多月，张莉的儿子

刘凯就将年满12 岁。对她来说，

孩子的长大，还多了一层别样的

意义——“还有六年，孩子就能

自己改名了。”

其实，在前夫刘寅的探视时

间之外，张莉早已习惯称呼儿子

为“王凯”。甚至，“孩子自己也

说过，不想跟着亲爸姓。”

为何儿子不愿随父姓？张莉

因何想为孩子改姓？又为何将“刘

凯”称为“王凯”？

这一切，得从 8 年前说起

……

刘寅和张莉都是永州市祁阳

县人，2008 年，两人登记结婚，

同年生下一子，取名刘凯。

然而，这段婚姻在第 4 年便

走到了尽头。

“我坐月子时，他只陪了我

几天就出去玩，常常很晚才回家。

婚后4 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很少操心，我们经常吵架。”

频繁的争吵，让张莉于 2012 年

6月提出离婚。

8月7日下午，张莉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离婚前，她和

刘寅曾签订离婚协议。其中，在

孩子的抚养问题上，她写明“儿

子刘凯由张莉抚养，刘寅每月应

支付孩子抚养费400 元”。

抚养费的金额，张莉是深思

熟虑过的。“一开始担心他抢孩

子的抚养权，我只能主动‘降价’，

这笔钱只相当于他当时收入的七

分之一，对他的生活基本没有影

响。”果然，刘寅干脆地在协议

上签了字。

可张莉没有想到，白纸黑

字的约定很快遭变卦——原来，

两人离婚半年后，刘寅新处了个

对象。张莉发现，从那时起，前

夫探视孩子的次数越来越少，甚

至连每月400 元的抚养费也不时

“断供”。

在几次讨要抚养费无果后，

张莉也不再坚持，“就当儿子没

这个爸爸”。

原来，2015 年 1 月，刘寅在探视期间，

发现儿子刘凯在试卷上将名字写成了“王凯”。

起初他以为是笔误，结果儿子一句“改名都好

几个月了”的回复让刘寅震惊不已。

亲儿子随继父姓，自己完全不知情，恼火

的刘寅当即要求张莉为儿子恢复原姓，但被

对方以“不关心孩子”为由拒绝。几天后，张

莉收到刘寅发来的信息，里面写到：“如果不

恢复孩子原姓，我不会再给抚养费。”

刘寅果然说到做到——接下来的一年，

张莉发现曾经断断续续给付的抚养费彻底没

了。抱着“为孩子讨说法”的念头，2016 年 1

月25日，张莉以儿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祁

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寅遵照离婚

协议里的抚养约定，履行子女抚养义务，如

期给付抚养费用。

结果，刘寅与张莉被“各打一板”。

经法院审理认为，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中规定，“小孩姓

氏变更应取得另一方的同意”。同时，根据《公

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问题的批

复》，“在离婚后就小孩姓名变更应在父母协

议一致时公安机关才给予办理”，张莉擅自变

更孩子姓氏的行为是不当且违法的；由于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 条

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

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

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

姓氏。”由此，刘寅以前妻擅自变更孩子姓氏

为由拒付抚养费的行为亦有违反相关法规。

最终 , 该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刘寅与张莉

达成调解协议，即张莉将双方婚生子姓氏恢

复姓刘，刘寅自愿自2016 年 1月起将每月支

付孩子的抚养费提高到 600 元，直至孩子年

满18 周岁。

采访中，张莉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坦言，

自调解协议达成后，刘寅大多能按期给付孩

子抚养费，但探视的次数仍然不多。“现在孩

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几年，儿子

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相比于刘寅，王旻对他更

关心，虽然孩子还不习惯称呼王旻为爸爸，但

他已同意18 岁后就改成王姓。”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孩子改随继父姓

起诉前夫拒抚养，反被“各打一板”

离 婚 后，
儿子刘凯
由 张 莉

（ 右 ） 抚
养。

应给刘凯的
抚养费却被
生 父 频 频

“赖账”。


